泉州师范学院文件

泉师院综〔2012〕5号

关于成立泉州师范学院章程起草小组的通知
各单位：
根据省教育厅《关于贯彻落实教育部〈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闽教办发〔2011〕36号）精神，经研究，决定成立泉州师范学院章程起草小组，组成人员名单如下：
组  长：黄子杰
副组长：张  舟  高云程

成  员：黄江昆  胡凌松  王泗水  耿永泉  胡东红  黄科安  
程广文  袁建军  吴小玲  王秀华  郑伟民  苏黎明
傅子信  徐  莉  古大勇   姚华威（学生代表）
泉州师范学院
二○一二年五月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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